附件5
海南省关于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资金

奖励实施细则

为激励我省影视制作机构创作更多以海南自然风光、历史和人文风情为背景，代表海南文化形象、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为旅游业引流聚气，推动“广电+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支持对象与要求

本奖励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申报单位须为依法注册、合法经营的企业或组织。奖励分为评优奖励和精品创作奖励两个类别，支持对象为：各类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包括国产电视剧（国产电视动画片）、网络影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其中网络影视剧包括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故事片）、网络动画片、网络微短剧、网络微电影、网络纪录片等。
申报资金的单位及作品，应具备下列条件：
申报奖励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须符合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申报奖励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须已拍摄完成并播出。
申报单位在申请奖励时未纳入“海易兑”平台黑名单，信用等级不为黑档。
申报奖励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无版权纠纷。如果所申报作品为多个单位合作出品，申报方必须为第一出品方，并由各参与单位书面授权该单位作为第一出品方申报。

奖励标准

评优奖励：对以海南自然风光、历史和人文风情为背景，宣传海南旅游文化形象并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推优、评奖或在央视首播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故事片）、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每部奖励50万元，其他作品（含网络微短剧、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微电影、广播剧等）每部奖励10万元。

精品创作奖励：对入选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确定的年度创作引导方向，并在海南拍摄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在摄制完成并播出后，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故事片）、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总时长540分钟（含）以上的每部奖励200万元，540分钟以下的每部奖励100万元；其他作品（含网络微短剧、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微电影、广播剧等）总时长180分钟（含）以上的每部奖励25万元，180分钟以下的每部奖励15万元。

申报材料

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对资金申请内容、附属材料真实性等相关要求的声明；

版权承诺书（含授权书）；

申报评优奖励的，须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评优结果公告、央视首播证明、发行许可等材料；

申报精品创作奖励的，须根据实际情况提供项目完成片、内容梗概、思想内涵、发行许可等材料。
申报流程

评优奖励：每年开展一次，上一年度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推优、评奖或在央视首播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符合条件的即可申请奖励资金，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审并核定奖励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内部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精品创作奖励：全年开展，年初公布海南省年度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创作引导方向，按季度分批次组织评选，公布季度入选名单，并于次年在四个季度入选名单中评选年度入选作品，作为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即可申请奖励资金，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审并核定奖励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解释。
本实施细则在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国家或省级相关政策调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施细则。

申报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应保证出具的材料真实有效。

申报单位通过贿赂、虚报、冒领或重复申报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取消奖励资格、追回奖励资金、取消五年内本资金奖励申报资格等处罚措施。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评优奖励和精品创作奖励不能同时享受。已获奖励的作品及其申报单位，若因自身原因出现被取消评优资格、被下架、或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等情形，将视实际情况追回奖励资金。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附件:5-1.资金申请表

5-2.声明（模板）

5-3.版权承诺书、授权书（模板）

附件5-1

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与营业执照名称保持一致，加盖公章)   
	
	
	
	
	

	申报奖励类别
	FORMCHECKBOX
评优奖励 FORMCHECKBOX
精品创作奖励

	申报项目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手机：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单位地址：
	
	
	
	
	

	申请日期：
	
	
	
	
	


附件5-2
声 明（模板）
本单位声明，在填报申请之前，已经完全了解《关于海南省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资金奖励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本单位保证所填写的所有申报内容真实、完整，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隐瞒不报或虚报、漏报，所导致的一切纠纷由我单位负责处理，所产生的一切法律、经济后果完全由我单位承担。

本单位所申报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项目符合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有关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

三、本单位保证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承诺不存在套取、骗取财政资金行为。
四、本单位清楚并同意，将本次申请提供的信息资料用于公开评审，涉密资料予以说明。
五、如有异议，本单位服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最终决定；如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规定，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主动退还奖励资金。
承诺单位法定全称（并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3

版权承诺书（模板）

本单位就申请“海南省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资金”的作品《***》（以下简称“该作品”)承诺如下：

一、该作品相关版权权属清晰，无版权纠纷。

二、该作品相关信息真实有效。

三、该作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本单位自愿作出以上承诺，如有违反，将承担一切后果。

参评作品名称：

承诺单位法定全称（并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书（模板）

授权方法定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被授权方法定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授权事项：授权方自愿出具本授权书，确认被授权方作为作品《***》的第一出品单位，申报**年度海南省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奖励，包括但不限于提交申报材料、参与评审、签署相关文件、领取奖励资金等事宜。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年度海南省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奖励申报流程结束之日止。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